
附件
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相关法规标准
1.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；

2.《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》（GB11930-2010）；

3.《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》（GBZ 128-2019）；

4.《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》（GBZ 129-2016）；

5.《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》（GB14500-2002）；

6.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》（HJ1188-2021）；

7.《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》（GBZ120-2020）；

8.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18597-2023)；

9.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国务院令第612号，2012年3月1日起施行；

10.《关于核医学标准相关条款咨询的复函》（辐射函[2023]20号）；

11.《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》（GB5172-1985）；

12.《低、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暂时贮存规定》（GB11928-1989）；

13.《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》（GB11930-2010）；

14.《表面污染测定第 1 部分：β发射体（E βmax＞0.15MeV）和α发射体》（GB/T14056.1-2008）；

15.《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61-2021）；

16.《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》（HJ1157-2021）；

17.《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》(GBZ130-2020)；

18.《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》(GB27742-201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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